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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防止炒作房屋價格」之修法草案 

    立法院於 2020 年底三讀通過「平均地權條例」、「地政士法」以及「不動產

經紀業管理條例」之修正草案，亟欲透過完整揭露門牌、地號、預售屋全面納管

及即時申報、加重罰責以及將預售屋紅單交易納入管理等措施，使不動產交易資

訊更為透明，以達成遏止哄抬、炒作房屋交易價格，健全市場發展之目的。然而

其效果似乎有限，至 2021 年底，依內政部統計資料1顯示，我國全國及 6 都住宅

價格指數仍持續上升，因此內政部於 2021 年 12 月又再次發布「平均地權條例」

及「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」之修正草案，包含「限制換約轉售」、「禁止炒作行

為」、「解約申報登錄」、「管制私法人購屋」以及「建立檢舉獎金機制」共 5 大重

點。本次修正草案一經公布即引起多方討論，雖多數業者激烈反彈，亦不乏肯定

之聲浪，其中較為受到質疑之部分，除了可否達成其預期之政策效果以外，於法

律層面，即以「限制換約轉售」和「管制私法人購屋」有無違反憲法所保障之財

產權和契約自由；以及以刑事責任處罰「禁止炒作行為」，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

原則和比例原則等為要點，故本文以下就此做一簡要之說明和分析。 

(一)「限制換約轉售」和「管制私法人購屋」有無違憲？ 

    參照司法院大法官解釋(現更名為「憲法法庭」)，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之

「財產權」，其內涵為使所有人得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、收益及處

分之權能，以確保其賴以維生及自由發展人格之生活資源；至於「契約自由」，

為私法自治之基礎，依其具體內容分別受各個基本權利規定保障，例如涉及處分

財產者，應屬財產權所保障，除此之外，契約自由作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

之重要機制，亦屬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一種。由上可知，如國家

欲限制私人處分其財產或締結契約之自由，確實可能侵害憲法所保障之權利。 

    然而國家於特定情形下，如因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

或公共利益等，並非不得以法律對基本權利為合理限制，雖我國針對居住權、適

足住居權等，是否承認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尚有疑問，仍可想見主管機關係

為了維持不動產市場之交易秩序，避免哄抬及炒作房價等公益目的而設之限制，

則重點將在於此限制是否合理，而應察本次修法草案是否可達其目的，所採之手

段是否為最小侵害，以及應衡量侵害行為本身與公益目的間之輕重有無合乎比

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https://www.moi.gov.tw/News_Content.aspx?n=4&s=256959 (最後瀏覽日：2022 年 02 月 22 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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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據上小結，恐難斷言本次修法草案有無違憲，惟可謂其規範確有侵害基本權

利之可能，因此其立法應更為謹慎，舉例來說，以「限制換約轉售」而言，其既

係為了防止投資客利用集體簽約後再行「換約轉售」之手法，形成搶購完銷之假

象，則應於條文中制訂更為具體之構成要件，或應排除特定情形，以避免部分消

費者可能因人生規劃或職涯發展出現重大變動等正當理由，而有轉售需求時仍須

受到該條文之限制。至於「管制私法人購屋」部分，如其所謂購屋乃限定於「住

宅用」房屋，且有排除作為員工宿舍、長期出租或經都市更新、危老重建取得產

權之三種情形，則似乎仍屬合理。 

(二)「禁止炒作行為」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和比例原則? 

    本次修法草案亦有提到，對於任何人意圖影響交易價格、製造熱銷假象及壟

斷轉售牟利等不動產炒作行為，違者將處罰 100 萬至 500 萬元；若造成民眾恐慌

及市場交易不安等而損及公眾或他人，並可處三年以下徒刑或併科罰金 100 萬至

5,000 萬元。對此涉及刑事責任之條文亦有諸多討論，部分意見提及以「刑事」

手段管制哄抬、炒作房屋交易價格之行為，並非我國獨創之法制，並以德國「經

濟犯罪法」之規定為例，亦有就不當訂定房價之行為處以高額罰款，甚而最高得

判處 3 年有期徒刑。 

    然而必須特別注意者係，依據法律明確性原則以及比例原則觀之，刑事處罰

之要件必須具體明確，須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，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

及判斷，且應為最後手段。如以上述原則觀本次之修正草案，則確實不免產生疑

問，例如何謂「造成民眾恐慌及市場交易不安」？如參照德國「經濟犯罪法」係

以訂定的房價超過合理估價 50%屬「房價暴利」而構成刑事犯罪，且已設有獨立

之估價系統的立法模式，則我國所制定之構成要件確實相當模糊，對此我國行政

院似乎亦有意識到，因此指示主管機關(即內政部)進一步在條文中明確規範炒作

行為之定義，惟此仍待後續具體條文之公布。 

    此外，刑事處罰是否為現行侵害最小之最後手段亦有疑問，為解決房屋交易

價格居高不下之困境，考量形成房屋交易價格之因素綜多，參諸國外之政策，有

以提高稅務、修改建築法規以及廣建社會住宅等其他平衡供需之作法；再者，如

以適足住居權之觀點，則自建全租屋市場之角度出發，亦為可採之方法。據上小

結，本次修法草案雖可展現我國維持房屋交易市場秩序之決心，惟其立法過程應

更為細緻、謹慎，不宜貿然將管制手段提升至刑事責任。 


